
傷病處理暨疾病送醫診療作業流程 

 

一、目的 

 (一)減少教職員工生因重大事故傷害或急症而死亡。 

 (二)減輕教職員工生事故傷害的程度或急症的病情。 

 (三)縮短教職員工生患病的日數。 

 (四)避免與家長間發生法律糾紛。 

 (五)增進校園共識與師生感情。 

二、依據 

    學校衛生法第十五條之規定。 

三、範圍 

    本校教職員工生。 

四、作業流程說明 

 (一)疾病或緊急事故發生。 

    1.可自行至健康中心 

    2.無法自行至健康中心 

 (二)評估患者病情是否需轉診送醫。 

    1.不需轉院: 

     (1)健康中心簡易處理 

     (2)休息觀察 

    2.評估後需轉院就診： 

     (1)通知相關人員 

     (2)請求 119 支援轉送醫院 

 (三)填寫傷病處理登記單及記錄處置方式。 

 (四)後續追蹤復原情況並給於相關衛教。 



國立聯合大學 

傷病處理暨疾病送醫標準作業流程 

 

  

可自行至健康中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無法自行至健康中心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疾病或緊急事故發生 

由目擊者陪同至健康中心 

(或自行至健康中心) 

組 

由目擊者通知健康中心 

二坪校區：1820~1823 

八甲校區：2820~2823 

護理人員傷病評估 

轉送就醫，第一、二級傷患並通知導師家長教官 
1.傷口處理 

2.休息觀察 

返  回 狀況未緩解 

治療取藥 

需留院觀察 
情況嚴重者學校人員須待聯繫家長到

院後方得撤離，並安排班上同學輪流

協助。 

追蹤輔導:衛生保健組記錄建檔以便追蹤輔導並提供學保相關理賠事宜 

返  回 護送人員返校後依行政程序向學務長

呈報，並由系所主任導師持續追蹤直

至出院。 

  護理人員評估 

負責送醫原則 

1.第一、二級打 119救護車，需有導師、 

  同學、教官、校護、資源教室輔導老師 

  (針對身心障礙生)等陪同，視當時情況 

  緊急調度 

2.第三、四級本校緊急派車，或有交通工 

   具可自行前往 

 

交通工具 

1.打 119 救護車. 

2.本校緊急派車. 

3.有交通工具可 

  自行前往. 

 

依據疾病嚴重度及急迫性「檢傷分類」，依病況危急程度將病人分為「極緊急」、「緊急」、「次急」、「不急」四類。 

第一級：生命徵象不穩定，有立即之生命危險須立即處理。 

例如：大量出血、血壓量不到、昏迷需要急救的病人 

 

第二級：生命徵象不穩定，嚴重疾病或外傷，有生命危險，暫不危及生命，須在二十分鐘內儘快處理。 

例如：開放性傷口、燙傷或骨折、胸痛原因不明顯者、突發性神經學症狀(癲癇)、急性腹痛等。 

 

第三級：生命徵象穩定，但病情有可能惡化有急診之必要，須在六十分鐘內予以處理。 

例如：急性腸胃炎。 

 

第四級：生命之徵象穩定短時間內，病情惡化的機會不大，可延後處理者。 

例如：發燒三十八度、咳嗽、喉嚨痛等上呼吸道感染。  

備註： 

護送人員於一小時內向校安中心

(1119)回報送醫地點及處理狀況 




